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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政发〔2023〕11号

南村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各单位：

《关于建立晋城市城区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的实施

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晋城市城区人民政府 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2023年 11月 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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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落实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精神，充分发挥企

业破产退出和救治的机制作用，积极稳妥解决企业破产处置难

题，激发市场主体竞争活力，优化我区营商环境，根据市政府、

市中院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晋城市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

的实施方案》（晋市政发〔2021〕19号），结合我区工作实际，

决定建立我区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具体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1.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关

于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和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的决策部

署，协调推进我区企业破产工作顺利进行，适用破产机制倒逼企

业规范经营，使破产重整后的企业尽快盘活重生，破产清算后的

企业尽快退出市场。

2.建立企业破产处置统一沟通协调机制，发挥政府各相关部

门和法院的职能作用，协调解决企业破产处置涉及重整企业信用

修复、破产企业涉税、工商登记注销、违章建筑处置、破产费用

保障、职工安置、打击逃废债等难题。

3.推动企业破产审判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推动预重整工作，

加快破产案件审理进度，积极发挥破产管理人作用，促进企业破

产审判工作法治化、市场化、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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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解决府院联动机制成员单位提出需要由府院联动机

制协调解决的问题，共同完成对我区困难企业的救治及资源的优

化整合，精准服务我区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二、组织领导

区政府分管营商环境工作的副区长、区法院院长担任总召集

人。区法院分管领导担任副总召集人。区检察院、区发改局、区

工信局、区公安分局、区财政局、区税务局、区人社局、区生态

环境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自然资源局、区行政审批局、区投

促中心、区信访局等为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增邀其他部

门或单位参与协商。

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法

院，由区法院分管领导担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负责协调处理日

常工作，包括起草企业破产处置情况报告、组织有关成员单位联

合提出需协调的问题、筹备召开联席会议及专题会议、督促落实

联席会议决定、汇总相关信息以及其他日常事宜。

三、职责分工

1.区法院：负责召集召开府院联动联席会议，统筹汇总提出

企业破产处置中需要各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推动企业破产审判

体制机制创新。

2.区检察院：建立健全惩治虚假诉讼的协作机制，开展打击

逃废债行动。

3.区发改局：积极协调推进“僵尸企业”处置工作，建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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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交流和政策协调机制，定期通报相关工作。

4.区工信局：指导做好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协调解决企

业淘汰落后产能中出现的有关问题；指导国有企业破产工作和

“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确定区属“僵尸企业”债务处置名单。

5.区公安分局：加强事先研判评估和常态化通报，积极配合

做好涉企业破产的矛盾化解和稳定维护工作。依法打击恶意逃废

债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查处涉嫌犯罪案件，加强防逃控逃工作，

努力追赃挽损。

6.区财政局：安排企业破产处置相关专项经费，指导制定相

关管理办法，用于解决无产可破“僵尸企业”的破产审判启动和

资金周转、援助问题。

7.区税务局：落实破产企业税费优惠政策，依法申报税收债

权，依法办理破产企业的税务变更、注销事宜，支持符合条件的

破产重整企业纳税信用修复。

8.区人社局：研究制订破产企业和“僵尸企业”处置职工安

置相关政策，牵头做好破产企业和“僵尸企业”处置过程中职工

的劳动关系处理、职工再就业、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等工作。

9.区生态环境分局：落实通过排污权交易有偿取得排污权指

标继承使用的政策。

10.区应急管理局：指导协助分管行业领域内破产企业和“僵

尸企业”完善安全生产许可证件的注销手续。

11.区自然资源局：落实企业破产和“僵尸企业”处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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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政策。

12.区行政审批局：落实企业破产和“僵尸企业”注销登记

政策；落实破产重整企业涉及的股权、生产许可、资质证明等的

变更登记政策。

13.区投促中心：负责推介和引进战略投资人参与企业破产

和“僵尸企业”处置工作。

14.区信访局：负责企业破产过程中产生的信访问题的处置

工作。

四、运行机制

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设立联席会议及专题会议。

联席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总召集人或副总召集人负责

召集。联席会议负责听取企业破产处置情况报告、研究解决企业

破产处置协调联动全局性事项或重大事项。

专题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时召开。由办公室根据议题召集

相关成员单位参加，研究解决企业破产案件处置中的特定领域问

题。

联席会议和专题会议对报请协调解决的事项达成一致意见

的，应当形成会议纪要，供各方执行。尚不具备解决条件的，可

待条件具备后另行提交审议。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到构建府院联

动机制，是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运用多种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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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升级，公平保障债权人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方法，对推

进我区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促进我区优化营商环境创建具有重

要作用。

（二）强化责任分工。对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统筹协

调确定的事项，各责任单位要根据要求，相互配合，统一协作，

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优势，依法及时履行职责。

（三）依法规范操作。各成员单位要强化法治意识，在落实

府院联动机制统筹协调确定的事项时，既要坚持“不越位、不缺

位”，更要严格履行相关程序，公开规范操作，做到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的统一。

附件：晋城市城区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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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成员单位 负责人 职务（分管领导） 联络人

区法院 贺进武 专职委员 杨娜

区检察院 韩春丽 常务副检察长 张园园

区发改局 陈晨 副科级干部 张鑫

区工信局 申嘉凯 企业工委副书记 王思涛

区公安分局 高峰 副局长 张腾腾

区财政局 田鑫 党组成员、副局长 田鑫

区税务局 晁东 党委委员、副局长 崔鑫

区人社局 陈保红 副局长 赵斐

区生态环境分局 郎峰 党组成员 张彤星

区应急管理局 于晋涛 副局长 李志飞

区自然资源局 师和太 副局长 王帅

区行政审批局 王晓霞 党组成员、副局长 翟彩萍

区投促中心 宋少鹏 副主任 李宁宁

区信访局 黄国威 副局长 赵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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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区法院，区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各新闻单位。

晋城市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1月 29日印发


